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务处 

  湘一师教通〔2020〕62 号 

 

关于做好 2020 年本科生修读辅修专业及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适应本科生个性化学习需要，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

复合型人才，提高学生社会适应力和就业竞争力，根据《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本科生辅修专业及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育

管理暂行办法》（湘一师校字〔2018〕23 号）文件精神，以

及各学院申报开办辅修专业及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情况，学校

决定，2020 年面向 2019 级本科学生开设部分辅修专业及辅

修学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0 年拟开办的辅修专业及辅修专业学士学位 

序号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辅修学 

位类别 
学 院 

1 心理学 理学 教育科学学院 

2 汉语言文学 文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3 英语（非师范） 文学 外国语学院 



二、报名条件及要求 

1.我校 2019 级有兴趣且学有余力的在校本科学生。 

2.符合拟开办专业的报名要求（详见各开办学院网站主

页）。 

3.每位学生只能申请修读一个辅修专业或辅修学位，辅

修学位仅限跨学科门类的学生修读，具体学科门类可参看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本科专业对应学科门类一览表》（见附

件 1）中的“学位授予”栏。 

三、开课形式及最低开班人数要求 

为避免学生修读辅修课程时间与主修专业课程时间冲

突，原则上要求各开办学院单独开班，且人数不少于 30 人。 

四、日程安排 

1.2020 年 7 月 23 日前：各开办学院制定《辅修专业及

辅修学位实施方案》，包括名额、申报基本条件、报名方式、

遴选办法、开课时间等内容，交教务处教务科备案。 

2.7 月 25日-8月 29日：各开办学院在网站（或公示栏）

上公布辅修专业及辅修学位培养方案及具体实施方案，并做

好宣传工作。 

3.9 月 5 日-9月 8日：拟申请修读辅修专业及辅修专业

学士学位的学生需到开办学院的网站详细了解报名资格及

学习要求等相应材料，填写《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本科学生修

读辅修专业及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申请表》（见附件 2）并附相

关材料，经所在学院审核后交开办学院，由开办学院对申请

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开办学院将资格审查通过的学生情况汇

总，并填写《2020 年学生申请修读辅修专业及辅修专业学士

http://jwc.hunnu.edu.cn/article/common/upload/2017/06/20/102940yx.doc


学位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3），将电子文档报送教务处学籍

科。开办学院教科办联系方式：教育科学学院（任老师，

82841032），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李老师，82841100），外

国语学院（唐老师，82841095）。 

4.9 月 9 日：首次报名结束后，如部分专业因报名人数

少于最低开班人数而停开，这部分学生可在最终确定开班的

专业范围内进行二次选报。教务处将及时在网站上公布相关

消息，请学生留意并及时与相关开办学院教科办联系。 

5.9 月 10 日至 11 日：各相关开办学院将最终报名资格

审核通过情况汇总，向教务处学籍科提交签字盖章的《2020

年学生申请修读辅修专业及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情况汇总表》。

学生递交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本科学生修读辅修专业及辅

修专业学士学位申请表》由开办学院留存。 

6.9 月 14 日至 15 日：教务处学籍科审核各学院上报的

各项材料，将审核通过的名单汇总后按相关程序报学校审批。 

五、缴费 

1.经学校批准辅修的学生，根据申请的辅修专业或辅修

学位教学计划规定的应修学分数到财务处缴纳费用。收费标

准为 70 元/每学分。学生先按辅修专业应修总学分数缴纳费

用，申请辅修学位的学生需在修读的第二学年开学前缴清剩

余费用。 

2.当辅修专业或辅修学位课程与主修专业课程的内容

和要求一致或低于时，学生可自愿提出免修申请,报教务处

审核同意后可免修相应的课程学分。学生辅修专业或辅修学

位课程考核不及格的，可以参加补考，经补考后仍不及格者，



可参加重修。经认定的免修课程学分不收取辅修学位学费，

重修课程学分需按学校规定标准收费。 

六、其他 

1.辅修课程一般安排在周末或假期进行，学生在申请就

读前，应充分考虑个人的学习时间分配情况和学习精力的投

入情况。 

2.非师范类学生修读师范类专业开办的辅修专业或辅

修学位时，需自行选择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教师资格考试，

通过后方可按相关规定申请教师资格证。 

3.学生只能申请修读一个辅修专业或辅修学位，不能同

时向多个专业提交《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本科学生修读辅修专

业及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申请表》。一旦发现此类情况，将取

消申请修读资格。 

4.请各学院务必按要求及规定时间做好相关工作。为确

保辅修专业或辅修学位的教学质量，各开办学院应优先选派

优秀专业教师讲授辅修课程。 

 

 

附件：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本科专业对应学科门类一览表 

2.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本科学生修读辅修专业及辅修

专业学士学位申请表 

3.2020 年学生申请修读辅修专业及辅修专业学士学

位情况汇总表 

4.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本科生辅修专业及辅修专业学

http://jwc.hunnu.edu.cn/article/common/upload/2017/06/20/102940yx.doc
http://jwc.hunnu.edu.cn/article/common/upload/2017/06/20/102833Lp.xls
http://jwc.hunnu.edu.cn/article/common/upload/2017/06/20/102833Lp.xls
http://jwc.hunnu.edu.cn/article/common/upload/2017/06/20/1029113a.xls
http://jwc.hunnu.edu.cn/article/common/upload/2017/06/20/1029113a.xls
http://jwc.hunnu.edu.cn/article/common/upload/2017/06/20/103738mG.doc


士学位教育管理暂行办法 

5.修读辅修专业及辅修专业学士学位常见问题答疑 

 

 

                                教务处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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